
















第二十二条  因质疑投诉、信访举报等涉及评审专家的,相

关问题处理期间，财政部门可以视情况暂停评审专家的随机抽取

资格。

第二十三条  评审专家同时进入综合评标专家库的,在综合

评标专家管理和使用中受到有关行政监督部门依法禁止参加评

标活动、取消评标资格等处理的，财政部门可停止其参与政府采

购活动评审。评审专家有本办法第二十一条不良行为记录的，财

政部门将 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共享至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按规定

对评审专家进行联合惩戒。

第二十四条  财政部门、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和交易平台

有关工作人员不得泄露评审专家的个人情况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  光山县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统一由采

购人按照《河南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劳务报酬支付标准》 等规定

支付。采购人要在年度预算中单独编列评审专家劳务报酬费用。

严禁要求代理机构或者供应商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。严禁采购

人代表、现场监督人员等评审专家以外的其他人员获取评审劳务

报酬。 因评审错误造成质疑的，评审专家配合质疑处理时不再支

付劳务报酬。

第二十六条  参加评审活动的采购人代表、采购人依法自行

选定的评审专家管理参照本实施办法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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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光山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2023年8月12日起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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